
富阳区东洲街道建房配套设施管理及规划管控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管理，规范村民建房，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浙江省

城乡规划条例》、《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杭州市富

阳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居民建房管理的实施意见》等政

策文件的规定，结合东洲街道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严格附房审批管理 

    村民建房区域位置有条件的允许建附房、道地等配套设施。配

套设施必须严格按村庄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由建房户临

时使用，不进行产权登记。 

    （一）配套设施审批标准 

附房占地面积不超过 40 平方米，原则上不得与主房连体，层

次不超过一层，总高度不超过 3.5 米；道地面积不超过 60平方米。

主房存在超面积和超高情况的不予审批附房；存在架空层外挑情况

的不予审批附房。 

 （二）配套设施实施流程 

村民建房配套设施应按以下程序实施： 

 1、建房配套设施建设申请。申请建房户向村委会提出建配套

设施的书面申请，并提供同意建房审批材料复印件。申请表必须经

四至农户签字同意。 

 2、村级审查。村委会审查建房户建配套设施区域是否符合两

规，四至农户是否同意，经村支两委集体讨论同意后出具是否同意

建设的意见。（必须有村务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 



 3、城建办备案。村委会对该区域配套设施建设同意后向城建

办备案，提供建房配套设施建设申请表，城建办组织人员对该区域

进行踏勘，同意后方可建设。 

 4、跟踪管理。村委会组织人员对建房户进行配套设施建设的

定点放样，在建设过程当中加强对建房户的跟踪管理，督促建房户

严格按照配套设施审批标准，发现违规一处，及时整改一处。建房

户完成道地、附房等配套设施建设后由村委会组织人员进行验收。 

 二、严格建房规划管控 

  除建房管控区（民联、紫桐）不得新建和翻建住房和附房外，

其他区域必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突出特色的实施城镇和村庄建

设，必须注意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注意乡土味道，坚持传承

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本地特点的美丽村落，提升城

乡风貌。根据本细则，各行政村应严格建房规划管控，农村居民建

房，包括附房等配套设施建设时应服从东洲街道总规、控规、国土

空间规划、所属村村庄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管理。 

 三、强化建房执法监管 

  1 城建办和辖区国土所、综合执法等部门要强化红线意识，切

实履行职责对非法占用土地、违反配套设施建设标准的及时核实，

对违反规划要求和设计要求的建设行为责令停止建设，并依法采取

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拒不停止建设的，由有权执法部门依法作出限

期整改、拆除决定；经催告后，村民仍未自行整改拆除的，由有权

执法部门依法直接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村委会、城建办、规资、综合执法等部门要认真落实配套

设施建设审批管理责任，对违反规定审批建设或监管工作中存在擅

自表态、弄虚作假、管控不严、处置不力的，由移交街道纪工委或

上级纪委依法处置。 



 四、其他规定 

 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东洲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职能科室

负责解释。原配套设施建设相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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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洲街道建房配套设施建设申请表 

行政村  户主  联系电话  

建设地点  批准用地面

积（平方米） 

 建筑高度

（米） 

 

主房建设

情况 

 

 

 

用地面积：               层高： 

 

 

 

配套设施

放样图 

 

四至农户意见： 

东面农户：       意见:                    签字： 

南面农户：       意见：                   签字： 

西面农户：       意见：                   签字： 

北面农户：       意见：                   签字： 

建房户： 

（签名） 

 

年  月  日 

村分管负责人： 

村监委： 

村书记： 

（签名）（盖章）年  月  日 

城建办备案意见： 

 

          经办人：                 时 间： 

 此表一式两份，一份村级留存，一份街道城建办存档。 

 



附件 2： 

东洲街道建房配套设施建设农户承诺书 

_________村： 

本人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为东洲街道

_________村村民。本人申请在_______村__________建造房屋配套设施占地

面积_________平方米。 

本人郑重承诺： 

一、房屋建造之前，必须由村支两委同意，街道城建办现场踏勘且同意

后才能建造；同时为保证立面和建筑垃圾清运等，自愿缴纳建房管理承诺金

1万元（完工后，没有违反相关承诺的予以无息归还），由所在村负责收取和

管理。 

二、房屋建造时： 

1、不擅自移建、扩建、超高度、超面积； 

2、服从本村规划建房点内的所有规定(包括层数和立面、间距等)； 

3、立面、外墙严格按街道办事处和村委意见实施； 

4、文明施工，布置施工围挡，建材堆放整齐，建筑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三、严格保证施工安全。 

四、本人承诺如果本人、本户超面积、超高、不符合规划或移位建造配

套设施（附房）的，本人自行拆除或请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组织力量进行拆

除。 

五、本人知晓配套设施（附房）由建房户临时使用，不能进行产权登记，

如遇政府、村因公共事业等需要拆迁、拆除的，必须无条件配合工作。 

申请人保证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无条件接受政府相关部门和

村委会所采取的整改、拆除以及没收建房管理承诺金等措施，所产生的一切

损失由本人自行承担。 

 

承诺人： 

时  间：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三份，农户、村委会、街道城建办各持一份。 


